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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北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 

处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湖北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 北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7日 
 
 
 
 
 
 
 
 
 

湖北大学文件 

 

校教字﹝2017﹞13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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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规范本科教学管理，有效

预防和处理教学事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教学事故是指与本科教学有关的学校

在编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教学管理人员或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的

其他人员，因过失或故意违反教学或教学管理规定，影响正常教

学秩序、教学进程或教学质量的行为或事件。 

第三条  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，应以事实为依据，坚持公

平、公正、及时补救的原则，教育、惩戒相结合，按规定程序进

行。 

第二章   教学事故的认定 

第四条   教务处对全校本科教学活动进行检查和监控，及

时发现和处理教学事故，并接受全校师生对教学事故的举报。 

第五条  根据教学与管理的不同环节，教学事故分为教学

类、考试与成绩管理类、教学管理类、教学保障类共四类。根据

事故性质和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分为三个级别：一级为重大教学事

故，二级为严重教学事故，三级为一般教学事故。 

第六条  教学事故主要依据《教学事故分类分级认定表》（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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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表）来认定，《教学事故分类分级认定表》中未列出的教学

事故由教务处或责任人所在单位根据具体事实认定。 

第七条  教学事故发生后，由责任人、发现人或知情人及时

填写《湖北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表》并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

报教务处（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）。发生事故的单位领导或教

学管理人员对发现的事故故意隐瞒、拖延不报，应列为第二责任

人。 

第八条  教学事故如系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，经

查实后，不追究当事人责任，不进行处分。本办法中的不可抗力

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 

第三章  教学事故的处理 

第九条  三级教学事故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认定，报教务

处备案，并在本单位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。对三级教学事故责任

人，扣发 1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，当学期教学质量考核下降一个

等次。 

第十条  二级教学事故由教务处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批

评。对二级教学事故责任人，扣发 3 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，当学

期教学质量考核下降一个等次，当年年度考核按有关规定执行，

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取消其评奖、评优资格，并在其职

务晋升、职称评聘考核中予以通报。 

第十一条  一级教学事故由教务处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

批评，并报请校长办公会批准，给予事故责任人行政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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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级教学事故责任人，扣发 6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，当学期教

学质量考核下降一个等次，当年年度考核按有关规定执行，自处

分决定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取消其评奖、评优资格，并在职务晋升、

职称聘任中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 

第十二条  在一学期内，同一人员累计发生 2次三级教学事

故的，按二级教学事故处理；累计发生 2 次二级教学事故的，按

一级教学事故处理；累计发生 2次一级教学事故的，给予行政记

过处分；情节严重者，调离教学岗位或解除聘任合同。 

第十三条  教学事故的行政处分按学校行政纪律处分的程

序办理，处分决定归入事故责任人档案。事故责任人涉嫌违反党

纪政纪的，同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进一步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由

学校提请司法机关查处。 

第四章  教学事故的申诉 

第十四条  学校成立“教学事故复议委员会”，成员机构包

括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、校工会、法律顾问室

和责任人所在单位的有关责任人。“教学事故复议委员会”下设

办公室，办公室挂靠教务处，负责受理申诉和对申诉进行复议。 

第十五条  “教学事故处分决定书”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

向事故责任人送达。事故责任人如对处分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处

分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“教学事故复议委员会”办公室

提出书面申诉。申诉申请书应载明申诉的事实、理由和请求事项。 

第十六条  申诉受理单位应在收到申诉人的书面申诉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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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复议决定，并通知责任人。复议决定为

最终决定。 

第十七条  申诉期间不停止对原处分决定的执行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本科生、双学位学生、预科

生和交流生的计划内教学活动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原《湖北大学教学事

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 

1．本科教学事故分类分级认定表 

2．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表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年 7 月 31日印发 

 校对:向祖慧 


